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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建設計作為開拓社會環境設計前沿的專家團隊，是
一家綜合設計事務所。以建築設計與監理、都市規劃
為核心業務，同時涵蓋建築與都市、社會基礎設施整
個生命週期的調查、策劃與諮詢工作。

業務範圍廣泛，除建築的意匠、結構、設備設計外，
亦積極參與國內外的都市開發與都市設計專案。

※本資料及所載圖片僅供參閱，未經同意不得轉載或另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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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kanoshima Library(1904)

【業務内容】

建築設計監理、都市設計及相關調查、企劃及諮詢顧問

【沿革】

1900年創業（創業126年）

1950年設立、1970年啟用現公司社名

【職員數】（2026年4月1日現在）

日建設計 ：2,831名

集團整體 ：3,455名

【各據點】

日本國内：東京、大阪、名古屋、福岡、札幌、仙台

海外：中國、韓國、泰國、越南(胡志明、河內)、杜拜

日建設計

日建設計綜合研究所 日建設計項目管理株式會社

株式會社日建設計

※本資料及所載圖片僅供參閱，未經同意不得轉載或另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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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CLASS
DESIGN OFFICE

關於日建設計

ABOUT 
NIKKEN SEKKEI

每年，《建築設計》（BD）雜誌都會調查
全球大型建築設計事務所，並發布年度報告，
該報告是業內最受重視的刊物之一。

日建設計已連續十餘年穩居全球排行榜前五
名。同時，在規劃與總體規劃類別中，日建
設計亦始終名列前茅，充分肯定了本公司在
都市設計領域的卓越表現。

※本資料及所載圖片僅供參閱，未經同意不得轉載或另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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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容積率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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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開發的各種制度

都市開發各種制度(都市開發諸制度)是什麼?

「為了打造全新都市的都市開發諸制度活用方針」

再開發等促進地區之地區計畫

※本資料及所載圖片僅供參閱，未經同意不得轉載或另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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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土地使用分區的容積率

※本資料及所載圖片僅供參閱，未經同意不得轉載或另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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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東京都「土地使用分區等指定方針及指定基

準」進行指定。

•容積率指定方式分為「集團式」與「路線式」。

•商業區係依據道路基礎設施條件，以及與都心等

核心據點之距離來指定容積率。

•地面車站周邊通常指定較高容積率，但地下鐵車

站的影響相對未充分反映（因地下鐵站與道路基

礎設施整備未直接連動）。

各土地使用分區的容積率

※本資料及所載圖片僅供參閱，未經同意不得轉載或另作使用。



2. 東京的都市開發歷史與都市計畫制度



戰後復興期 高度經濟成長期 從石油危機到
泡沫經濟期

泡沫破滅後
失落的10年

從小泉改革到
安倍的三支箭

戰災復興市地重劃
軍用地的活用

郊外新市鎮的開發
依據工廠等制限法開
發舊工廠土地

業務核都市
幕張新都心
橫濱港未來

臨海副都心再檢討
豊洲／晴海都更
國鐵舊址都更

都心・副都心都更
都市再生特別措置法
國家戰略特區

 首都建設法（1950年）  第4次首都圏基本計畫（1986年）
 首都圏基本計畫（1958年）  第5次首都圏整備計畫（1999年）

 東京都長期計畫（1982年） 第3次長期計畫（1990年） 都市營造願景（2009年）

 工廠等制限法（1959年）
（工場等制限法）

 公害對策基本法修訂（1970年）  工廠等制限法廢除（2002年）

 特定街區制度（1961年）  再開發地區計畫制度（1988年）
 土地區画整理法（1954年）

(類似台灣市地重劃法)
 都市再開發法（1969年）  都市再生特別措置法（2002年）

 國家戰略特別區域法（2015年）

 都市計畫法修訂（1968年）
 建築基準法修訂（綜合設計）（1970年）

 高度利用地區制度（1969年）

大規模都市開發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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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及所載圖片僅供參閱，未經同意不得轉載或另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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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開始進入快速都市化階段

●特定街區制度的創設（1961年）
• 興建超高層建築，開始土地高度利用

●修訂建築基準法（1970年）
• 土地使用分區等地區制度的細分化
• 從絕對高度的限制（也就是100尺高度限制）
• 全面轉為容積率規範

※100尺≒31m

高度利用開發推動商辦機能向都心集中

※本資料及所載圖片僅供參閱，未經同意不得轉載或另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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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創造良好的環境與興建具有健全型態的建築物，同時提供有效的開放空間，來更新都
市機能以及創造有魅力的都市空間，進而改善都市。

•依據可有效利用的土地規模等，放寬容積率等限制。

•相鄰的多個街廓做整體規劃時，街廓之間可做容積移轉。

複數的特定街區之間
容積可以移轉

可不受土地使用分區上所規定的
容積率、建蔽率、斜線等限制

特定街區的特色

※本資料及所載圖片僅供參閱，未經同意不得轉載或另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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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設計的特色

•基地規模500㎡以上，且基地內有留設一定比例以上的開放空間，透過在基地內留設行人
日常自由通行和使用的開放空間（公開空地），被認定為有助於改善都市環境的狀況下，
則可放寬容積率制限、斜線制限、絕對高度限制等

放寬容積率

斜線制限 放寬斜線限制

留設開放空間

※本資料及所載圖片僅供參閱，未經同意不得轉載或另作使用。



都市再開發法的訂定／高度利用地區的創設（1969年）

「高度經濟成長期」的大規模都市開發（高度利用地區的創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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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火建築促進法（1952年）
⇒ 在市中心帶狀式興建3樓以上耐火建築

•防災建築街區促進法（1961年）
⇒ 以街廓為單位的不燃化
⇒ 土地做合理利用、

都市環境的改善或都市機能的更新
例）藤澤站南口

•市街地改造法（1961年）
⇒ 都市更新與公共施設整合為一體

例）大阪車站前大樓、新橋西口

※本資料及所載圖片僅供參閱，未經同意不得轉載或另作使用。



放寬容積率

零碎的土地

牆面退縮限制

縮小建蔽率

土地整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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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利用地區的特色

•透過整併基地、抑制小規模建築物的興建，在基地內留設有效的開放空間，達到土地合理
健全的高度利用以及更新都市機能。
•依據建蔽率縮小的程度來放寬容積率以及放寬道路斜線限制。
•大多與都市更新事業合併應用。
（⇒ 應用於都市更新事業以外的案例非常稀少。）

※本資料及所載圖片僅供參閱，未經同意不得轉載或另作使用。



產業結構的變化 物流系統的變化

大規模土地使用用途變更計畫的出現： 「都市開發成為投資標的」
（放寬限制・高度利用・開發利益回報）

製造業環境的變化
• 原油價格的高漲
• 日幣增值（廣場協議）
• 新興國家的興起

消除多餘的設備
設備更新・提高効率

工廠搬遷或整合
產生大量閒置土地

鐵路運輸系統的變化 海運系統的變化

電車調車場等鐵路設施
造成的閒置土地

內港地區的港灣設施
閒置

出售土地以償還國鐵(※JR

的前身)的債務
放寬港灣地區的土地利用
規定

發生泡沫經濟（金融寬鬆政策導致流入不動產的資金大幅增加）
人口加速集中到首都圈

「從石油危機到泡沫經濟期」的大規模都市開發

17
※本資料及所載圖片僅供參閱，未經同意不得轉載或另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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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單極集中與世界級都市 ― 東京

● 因應產業結構轉型的大規模土地利用轉換計畫
• 因產業結構轉型，促使大規模低度利用土地（閒置土地）產生
• 在泡沫經濟時期推動大規模土地利用轉換計畫的發展
• 為分散都心過度集中的發展壓力，推動商辦副核心都市的建設與發展

例）竹芝地區的再開發，臨海副都心

● 再開發地區計畫制度的創設（1988年）

※本資料及所載圖片僅供參閱，未經同意不得轉載或另作使用。



未利用的容積率
可以移轉到其他基地

也可分期開發

工廠舊址等

文化施設

辦公

商業（預定）住宅

公園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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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為再開發等促進地區之地區計畫的特色
(※日文：再開発等促進区を定める地区計画)

• 針對公共設施尚未興闢的低度利用或閒置土地為對象，透過公共設施跟建築用地的整體更新，實現土地
的高度利用以及更新都市機能。

• 在地區計畫中劃定應整體實施的都市更新區域或應實施都更的區域(再開發等促進區)，並結合地區內的
公共設施，確定建築物的使用用途和放寬容積率，藉此引導好的都更案。

• 工廠舊址或電車調車廠舊址等大規模土地使用用途轉換時採用本制度。

※本資料及所載圖片僅供參閱，未經同意不得轉載或另作使用。



● 都市再生特別措置法的制定（2002年）
• 都市再生特別地區的創設
• 推動作為經濟政策核心的都市再生計畫

20

透過都市再生進一步提升國際競爭力

● 特例容積率適用區域制度（2000年）
• 推動活用歷史資產的都市發展
• 活用於東京車站丸之內站體復原計畫

●推動以轉運樞紐車站為核心的車站都市一體開發（TOD）
• 配合鐵道設施重整，推動車站周邊開發

※本資料及所載圖片僅供參閱，未經同意不得轉載或另作使用。



「從小泉改革到安倍的三支箭」的大規模都市開發
（特定都市再生緊急整備地域的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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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都市再生緊急整備地域（2012年）

• 在都市再生緊急整備地域中，指定急須重點開發的
地區誘導其更新，增強都市的國際競爭力

- 道路占用許可基準的特例
- 民間都市開發案件核定的迅速化

作為發展戰略的「都市再生」
• 因泡沫經濟破滅而萎縮的都市開發，透過都市再

生的推動促進景氣回復
• 為提高國際競爭力，更新都市機能 (例如「金融

中心」等

都市再生特別措置法的訂定（2002年）

• 為因應社會經濟情勢快速變化，提升都市機能，改
善都市居住環境，推動都市再生 

- 都市再生緊急整備地域的指定
- 都市再生特別地區的創設
- 都市計畫提案等手續的迅速化
- 提供民間都市再生事業等金融支援

※本資料及所載圖片僅供參閱，未經同意不得轉載或另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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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再生特別地區的特色

•在都市再生緊急整備地域内，排除現有的土地使用分區、容積率等規定，可高度自由地規
劃的都市計畫制度

•在符合區域發展政策、考慮週邊環境與都市基礎設施之間的平衡做出規劃，並可根據都市
再生的貢獻程度提出建議放寬容積率的額度。

•不再侷限過去制度的容積獎勵項目，而是從更廣泛的角度來考量，依據對都市再生的貢獻
程度來評估。

•依據開發者的提案內容，對每個案件進行個別的單獨審查，不設定統一的標準。

•一個主要特點是，在更新區域之外所提供的公共貢獻也可給予獎勵。

※本資料及所載圖片僅供參閱，未經同意不得轉載或另作使用。



都市再生特別地區給予的容積獎勵，以及與政府協商的重點

① 因為事前並沒有明確的基準，在實
際協商中，由行政區、週邊土地權
利人、專家等商定的構想和指針裡，
來評估容獎的內容。

② 在沒有街區改造構想的區域，首先
需要提出構想。檢討構想的組織成
員須包含專家，並與土地權利人及
行政區協調。

③ 符合東京都的上位計畫或東京都知
事的構想的項目可獲得獎勵。因此，
過去案例獲得獎勵的項目並不代表
現在也可以獲得獎勵。即使提出了
之前其它特區獲得獎勵過的項目，
也不會給予獎勵。

１）基礎設施的興闢 ２）都市機能・引入機能 ３）防災・環境

＜最近的趨勢＞

① 事前沒有明確的基準。要求能夠提供其它
特區尚未引入的新機能。

② 實際協商中，依據東京都的上位計畫來評
估容獎。若東京都的人員組織或整體構想
改變了，容獎評估項目也會改變。因此存
在提案內容大幅變動或是協商期間拉長等
風險。

③ 也有可能被要求要與行政區和周邊土地權
利人協調，擬定願景。

④ 為了確認引入機能可持續運作，協商資料
必須包含「具體且長期的營運計畫、預定
運營商、過去經驗等」詳細資訊。

① 都市再生特區考慮防災和
環境是基本條件。因此，
很難使其成為重點關注的
公共貢獻項目。

② 貢獻內容需與近期其它地
區提供的貢獻內容相當。

• 在區域管理、軟體設施等方面，區域共同發展導致區域價值提升方面給予獎勵
• 擴大並靈活運用都市再生地區外的貢獻（都市計畫施設之外的公共貢獻也可以）
• 在某些地區提供區域能源系統以加強災害期間持續業務機能（BCD），可獲得容積獎勵
• 引入有助於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都市機能（大型文化設施、國際飯店、公寓式酒店等） ，可獲得容積獎勵

＜容獎評估・協商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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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再生特別地區的容積獎勵項目

資料來源：土地総研リサーチメモ「都市再生特別地区における公共交通の実態に関する研究（2021年7月）」

24
※本資料及所載圖片僅供參閱，未經同意不得轉載或另作使用。



基準容積率

基礎設施（人行空橋・都市計畫
停車場・空地） 〇%

都市機能（創業・生活支援）
〇%

市地形成（車站建設等） 〇%

其他貢献 〇%
特區容積獎勵

〇〇%

※在開發案可行的前提下，
由開發案負擔興闢基礎
設施等所需的費用

都市再生特別地區的容積獎勵項目

25
※本資料及所載圖片僅供參閱，未經同意不得轉載或另作使用。



國家戰略特區

26

國家戰略特區制度，是為了實現國家成長策略所需的大刀闊斧的改革及制度。
目的是在創造「世界上最便利的商辦環境」。

國家戰略特別區域法的訂定（2013年）

※本資料及所載圖片僅供參閱，未經同意不得轉載或另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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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都市計畫法等規定的手續

利害關係人的協商 → 決策需要很長的時間 在區域會議上共同討論→ 決策迅速化

都市計畫的核定或變更
（日文：都市計画法）

市地重劃事業的核定
（日文：土地区画整理法）

都市更新事業的核定
（日文：都市再開発法）

開發許可、都市計畫事業的核定
（日文：都市計画法）

民間都市再生事業計畫的核定
（日文：都市再生特別措置法）

中央

民間企業

追
加
至
區
域
計
畫
中

總
理
大
臣
的
認
可

（
核
定
等
）

特例的活用案例

依據都市再生特別地
區制度
放寬容積率

特例適用前
容積率 680％

特例適用後
容積率 850％

制度改革的概要

放寬住宅容積率的特例

1

2

3

4

5

地方政府

此外，依據國家戰略
住宅整備事業可額外
增加住宅的容積率

通 常 放寬後

※本資料及所載圖片僅供參閱，未經同意不得轉載或另作使用。



邁向擁有高品質公共空間的成熟都市

● 指定為特定都市再生緊急整備地區（2011年）
• 從都市再生緊急整備地區中，選定對提升都市國際競爭力具高度效益，並需優先推動

都市更新的重點區域

● 以提升區域價值為目標的開發計畫持續推動

● 都市與地區中「Legacy（城市資產）」重要性
日益提升

● 高品質公共空間的完善管理與營運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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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東京都所追求的都市願景



都市計畫的體系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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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整體構想（2017年9月 東京都）

31

2.目指すべき都市構造1.都市づくりの目標

◆広域的なレベルの都市構造

交流・連携・挑戦の都市構造

「活力とゆとりのある高度成熟都市」
～東京の未来を創ろう～

資料來源：「都市づくりのグランドデザイン」／東京都（2017年9月）
※本資料及所載圖片僅供參閱，未經同意不得轉載或另作使用。



国際ビジネスゾーン中枢広域拠点域自然環境共生域

新都市生活創造域多摩広域拠点域多摩イノベーション交流ゾーン

4個地區區分與２個區(zone)

※隣り合う地域区分の境界域は、相互の地域特性が緩やかに変化・融合しながら連続性を持っている。
※ゾーンの範囲は、高度な都市機能の集積や競争力のある研究開発機能の集積など、既存のストックを効果的に活用す
るとともに、社会経済情勢の変化等に対応しながら変容し得るものである。

AからIまでのエリアは、JR山手線、JR中央線、隅田川、
荒川などを目安に、便宜的に分けたものです。

都市發展整體構想（2017年9月 東京都）
日文：都市づくりのグランドデザイン

資料來源：「都市づくりのグランドデザイン」／東京都（2017年9月）

＜新的地區區分＞ ＜中樞廣域據點域＞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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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都市整體開發  個案型都市發展的示意

• 市中心有許多地鐵站，雖然是重要的交通節點，但出入口很難找到。未來，
希望透過車站週邊開發的機會，積極打造以地鐵站為中心的「都市的門面」 、
創造便捷、熱鬧的空間。

＜地鐵站的形象設計＞

画像提供：madrabothair©123RF.com

33

都市發展整體構想
日文：都市づくりのグランドデザイン

※本資料及所載圖片僅供參閱，未經同意不得轉載或另作使用。



為了實現理想的都市願景，東京都擬定了各種開發制度共同的使用指導原則(活用方針)。

・開發諸制度：綜合設計・特定街區・高度利用地區・再開發等促進區（不包含特區）

・在此活用方針的基礎上，針對每個制度制定了詳細的操作標準。

都市開發諸制度的活用方針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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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率放寬與重點培育用途

整備区分
国際ビジネス交流ゾーン

中核的な拠点
地区

中核的な拠点
周辺地区

活力と
にぎわいの
拠点地区

左記以外中核的な拠点
地区

中核的な拠点
周辺地区

活力とにぎわい
の拠点地区群

活力とにぎわ
いの拠点地区 左記以外

一
般
型
の
割
増
容
積
率
の
限
度
及
び

育
成
用
途
の
割
合

300％

250％

200％

↑割増容積率

↓基準容積率

割増容積率の限度 300％ 250％ 250％ 250％ 250％ 300％ 200％ 250％ 200％

育
成
用
途

1/2

育
成
用
途

1/2

育
成
用
途

1/2

育
成
用
途

1/5
（200％超は2/5）

業務
以外

育成用途 育
成
用
途

1/2

育
成

用
途

1/2 育
成
用
途

1/5

業務
以外

（175％）

各地區重點誘導機能及用途一覧表

依據區域的不同，制定容積率放寬的上限，以及限制放寬容積部分的使用用途

※本資料及所載圖片僅供參閱，未經同意不得轉載或另作使用。



4.都市更新制度



更新基本計畫
・建築計畫草案
・事業計畫草案
・事業時程表

決定都市計畫
・地區計畫等
・都市更新事業(市
街地再開發事業)

核定成立更新會
・章程
・事業計畫

核定權利變換計畫
・更新前價值
・更新後房地的取

得分配計畫及價
值

搬遷
拆除工程
建築工程
點交更新後建物
清算

都市計畫階段 事業計畫階段 權利變換計畫階段 工程～事業完成階段 

建立在地方共識基
礎上的基本計畫 都市計畫的基本內容

為了實施事業所需
的建築設計、資金
計畫及工程計畫

確定土地權利人更
新前後的價值 工程施工

初期檢討
・基本計畫 階段

・擬訂都市計畫草案成
・行政協調
・行政程序

(周邊居民說明會，
公展，都市計畫審
議會等)

成
立
都
市
更
新
籌
備
會

成
立
協
議
會

地
區
整
體
規
劃
讀
書
會

核
准
成
立
都
市
更
新
會

決
定
都
市
計
畫

核
定
權
利
變
換
計
畫

遷
移
・
拆
除

動
工

完
工

・擬訂事業計畫草案成
・行政協調
・核定事業計畫/獲准

成立更新會等行政程
序

・擬訂權利變換計畫
(案）作成

・縦覧等組合手続き
・核定權利變換計畫

行政程序

都市更新的流程與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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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都市計畫提案 2.申請成立更新會及事業計畫報核 3.申請核定權利變換計畫

▼程序簡介
透過都市更新事業所興闢的基礎設施
以及開發內容，統整於都市計畫草案，
並向政府案。

▼決定内容
・區域的興建及開發方針
・公共設施（道路・廣場・綠地等）的

配置及規模
・使用用途
・容積率
・牆面退縮 等

▼程序簡介
為了成立更新會，擬訂事業計畫及章
程，向東京都知事提出申請核准成立
更新會。

▼決定内容
・章程（更新會的組織及作業規則）
※更新會成立後，更新單元內的全部的建地所有權人

及土地租賃權人皆為更新會會員，依照章程規定作
業。

・事業計畫
①實施單元
②設計概要（基本設計等）
③事業實施期間
④資金計畫

▼程序簡介
擬訂權利變換計畫後，更新會透過必
要的程序，向東京都知事申請核定權
利變換計畫。

▼決定内容
・配置設計圖

①更新後建築物各層平面圖
②各建築敷地的區域圖
③公共設施的平面圖

・權利變換計畫書
①參與權利變換的權利人的姓名或名稱
②更新前的權利內容、種類
（土地坐落位置、面積、用途、總樓地板面積、建

地的價值、建築物的價值 等）
③更新後的權利內容、種類
（棟、樓層、樓地板面積、用途、建築基地的共有

部分、房地價值的概算）

都市更新的流程與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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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成立更新
籌備會

都市計畫公告・公展

都市計畫
決定

都市計畫
案件提出

擬訂都市計畫草案

擬訂都市
計畫草案

擬訂基本計
畫草案

核准設立
更新會及
公告

權變
期日 動工 完工

設立都市更新會 權利變換計畫 搬遷～工程期間～完工～解散

申請核准
成立更新會

土地
移交

申請核定
權變

權變核定
及公告

更新會
解散

估
價
基
準
日

1

2 3

都市更新的流程與概要

權利變換計畫 ①模擬權利變換計畫
（第１次）

②模擬權利變換計畫
（第２次）

③權利變換計畫
（確定）

確認的目的 取得提出都市計畫草案的同意 取得同意成立更新會 取得權利變換計畫的同意

計畫、設計 都市計畫草案
・區域面積、容積率、基礎設施等設計
・依據都市計畫草案所做的概略計畫及設
計

基本設計
・針對各種不同使用用途的分配單元作設
計

細部設計
・實際可發包動工的程度

更新前估價 採用路線價，將單元內基地分為幾大區塊，
概估各區塊的土地價值

訂定估價基準
針對各個土地建物作概算

修正為估價基準日當時的價格

事業計畫 參考其他案例，概算事業所需的費用 依照基本設計內容擬訂財務計畫 依照細部設計內容擬訂財務計畫

更新後估價 依據不同用途作概算 訂定估價基準
針對各分配單元作概估

依據各種條件的變動作修正

權利變換計畫 檢討平均可分配的

依據權利人的意向檢討大略的分配位置

權利變換計畫的概要

樓地板分配的概要規劃

擬訂權利變換計畫

確定更新後樓地板分配位置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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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事業＞
目的：達到都市土地合理健全的高度利用、更新都市機能

①第一種市街地再開発事業＜權利變換方式＞
更新前土地建物所有權人的權利，透過權利變換程序，更新後原
則上可取得等價值的樓地板面積。

②第二種市街地再開発事業
＜管理處分方式（土地收購方式）＞

特別具有公益性、緊急性的更新事業，由實
施者購買或徵收取得更新單元內的土地及建
物，更新前權利人可支付所需的費用取得更
新後房地。

興建更新後建物的同時，一併變更道路範圍或興闢廣場等公共設施

都市更新事業(市街地再開発事業)的定義：
都市更新事業的定義如下：「為了達到都市土地合理健全的高度利用，以及更新都市機能，
依據都市計畫法及都市再開發法所興建的建築物及整理的建築基地，及公共設施的興闢等
事業」。（都市再開発法第2条第1項）

都市更新的流程與概要

更新前 更新後

公共
用地

土地土地

建物

建物

土地の合理的
健全な高度利用

容積割増

公共用地・ ・ ・ 道路の拡幅整備
公共公益施設整備
敷地内通路の整備
有効空地（ 緑地等） の確保

公共用地…道路拓寬
興闢公共公益設施
提供基地內通道
留設空地(綠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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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土地權利人」「保留樓地板取得者」「地方政府」三方合作方能達成。

・土地權利人可透過權利變換方式取得更新
後房地。

▼權利變換方式：
評估土地權利人更新前土地及建物價值，
更新後取得相等價值的房地，因此土地所
有權人無須負擔費用。

・原則上透過出售更新後因高度利用所多出
來的樓地板面積給建商，以及補助金等來
獲取都更案所需的建築費用等資金。

▼對土地所有權人的好處：
・無需負擔費用即可取得更新後房地
・有法令依據，可保障資產等
・有稅捐上的優惠措施

まとまった
土地の提供

権利変換

保留床取得者
（ デベロッ パー）

保留床取得費
・ 設計費
・ 工事費 等

保留床取得

地方公共団体

公共
施設

地権者

公共施設の整備 補助金

土地

建物
権利床保留床

権利床保留床

第一種市街地再開發事業的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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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
更新後

土 地

A B

Ｄ

Ｃ

Ｄ

A・ B・ C・ D・ Ｘ 社の共有

Ｘ 社

権利床

保留床

道路、 公園等

権利者 A,B,C,D

事業資金出資者 Ｘ
（ ディ ベロッ パー等）

参加組合員

組合員

権利者の方が従前権利に
応じて土地建物取得

建築費等の事業費を
出資して土地建物を取得B

（ E）

従前・ 従後の
資産額は同額

權利變換

・都市更新事業原則上無需像個別改建一樣由個人籌措資金自行負擔改建費用。另外，若
共同持有的資產等權利關係複雜的情況下，可利用更新的機會重新整理權利狀況。

＜個別改建＞

更新前 更新後

土地⇒

建物⇒
建設費等は地権者が
自己資金で建設

土地は現在の資産のまま

＜都市更新等價交換＞

權利人
A：土地所有權人 B：土地所有權人、建物所有權人
C：土地所有權人 D：土地租賃權人、建物所有權人 E：房客

保留樓地板：為了籌措事業所需資金而出售的樓地板（建築費等の事業費として出資）
權利樓地板：土地權利人取得與更新前價值相等的樓地板（權利人取得與更新前價值相等的房地）
公共用地：透過捐地回饋提供道路、公園等公共設施

權利變換的架構（個別改建與都更等價交換方式）

土地權利人自行籌措
資金進行改建

土地維持現有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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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成立都市更新籌備會
・為任意組織，雖然法律上沒有規定成立的同意門檻，但大致上以同意比70%左右為判斷基準。（同意

比例太低的話，無法與政府進行協商）

②都市計畫申請核定
・採用都市再生特別地區或都市計畫法的提案制度的話，必須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及土地租賃權人2/3以

上的同意。（各別人數以及土地面積的總和）

・採用上述以外的方式申請都市計畫立案的話，法律上雖然沒有規大，但仍然大致以申請事業計畫的同
意比例作為基準。

・即使達到同意比例，若是主要的土地權利人或是地區內有多數住戶反對的話，提出申請恐有困難。

③事業核定
・申請核准成立都更會時，必須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及土地租賃權人2/3以上的同意。（各別人數以及土

地面積的總和）

・個人實施的話，必須取得全部權利人的同意(包含房客)。

④權利變換計畫核定
・「原則型」「無設定地上權型（111條型）」需透過公展，審查委員同意，都更大會決議等程序，以

及土地權利人2/3以上的同意。實際執行上因為不同意者會採取訴訟，若不同意者不是非常少的話，
會影響到都更案的進度。

・「全員同意型（110條型）」的話，必須取得更新單元內的土地及建物等相關權利人以及參加會員、
特定事業參加者等全部人的同意。（房客、抵押權人、使用租賃權人、典權人等所有記載在土地調查
文件及建物調查文件上的所有權利人）

各階段的同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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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則型：
［土地］更新前的多筆土地合併為一筆，由更新前

的土地所有權人共同所有。

［地上權］為了讓更新前建物所有權人及非土地所
有權人可以使用更新後土地，設定地上
權。地上權由全部的建物所有權人床所
共同所有。

2）無設定地上權型（111條型）：
［土地］更新前的多筆土地合併為一筆，更新後全

部的建物所有權人(含購買保留樓地板者)共
同持有土地。

［地上權］土地所有權人與建物所有權人一致，故
不設定地上權。

3）全員同意型（110條型）：
全部的相關權利人都同意權利變換的內容的話，得
不依照原則型或無設定地上權型的方式，自由地實
施權利變換。
可依照實施地區的特色，決定該地區最適合的權力
型態。

權利變換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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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 個人實施
(多人共同或一人) 更新會 都更公司 地方政府 都市再生機構等

實施地區
高度利用地區、
特定地區計畫等區
域等

都市更新事業的實施地區、高度利用地區、特定地區計畫等區域等

權利人數等 不滿5人亦可 5人以上 無設定條件 ー ー

核定實施所
需要的同意
門檻

取得相關權利人的
100%同意。

各別取得更新單元
內土地所有權人及
土地租賃權人2/3以
上同意，以及該權
利人所有土地面積
及土地租賃面積的
合計達到總土地所
有面積及租賃面積
的2/3以上。

公司過半數的決議權
掌握在更新單元內的
土地所有權人及土地
租賃權人手上，股東
土地權利人與公司所
持有的土地面積及租
賃土地面積的總和達
到總土地所有面積及
租賃面積的2/3以上。

獲得地方關係人或地方
團體的了解，以及通過
議會或監督機關的同意。

更新事業的目的符
合都市再生機構等
組織的政策目標。
必須可預見事業的
可行性，以及受到
權利人團體或地方
政府要求實施等。

特色

・可省略都市更新
事業的都市計畫。

・無須公展等程序，
可加快實施進度。

・可將業務委託給
特定的人。

・根據相關權利人
數 的多寡，有可
能 無法取得補助
金。

・法律上明確規定
更 新 會 的 營 運 方
式 ， 在 日 本 更 新
會 實 施 的 案 例 最
多。

・因為是土地權利
利人主導的組織，
所 以 通 常 需 要 參
加 會 員 、 業 務 帶
行 者 、 特 定 建 築
者 等 事 業 協 助 夥
伴。

・由一定的土地權利
人出資成立的股份
有限公司，因此判
斷及決定事情較為
快速。

・無法確保都更公司
是否能持續管理營
運。

・合併結算等手續稍
嫌繁雜。

・原則上限定以興闢道
路或廣場等公共設施
為目的的更新事業。

・權利人與政府容易產
生對立。

・在推動地方政府
或 民 間 無 法 實 施
的 更 新 案 上 深 具
效果。

・作為具有官方身
分 的 實 施 者 ， 具
有 實 績 、 財 力 、
人 才 、 資 訊 力 與
信用。

實施者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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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市更新事業中，實施者主要可爭取的補助金為「社會資本整備綜合交付金」，
主要分為下列3類（※2017年當時），是否適用補助須視各個更新案與中央、地
方政府協議後方可確定。

種 類 概 要

都市更新
(市街地再開發事業)

依據都市再開發法所實施的都市更新事業可獲取的補助金，以及主
要補助的業務內容如下：

【調查設計規劃費】
 建物共同化所需的設計費、權利變換計畫擬定費用等

【土地整理費】
 現有建物拆除費、相關權利人搬遷所需補償費等 

【共同設施興建費】
共有通路部分、空地、供給處理設施、停車場、防災相關設施等、
建物的共有部分所需要的工程費用

補助金的種類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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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類 概 要

道路

實施都市更新事業的同時，針對實施者所興闢的公共設施(道路、
公園綠地、河川等)，由於原本應由公共設施管理者負擔相關費用，
故針對該項目給予補助金。主要的補助項目如下:

【土地取得費及補償費】
    道路拓寬所需土地的取得費用及補償費
【工程費】

興闢公共設施所需要的工程費
【測量及設計費】

興闢公共設施所需的各種調查費、測量費、設計費等

防災、節能社區總體營
造緊急推動
(防災･省エネまちづくり緊急促進
事業)

實施者針對提高防災性能或節能性能等緊急性政策課題的解決，
所需興建的高品質的建築物，中央政府可直接給付補助金。其主
要的補助項目如下：

緊急推動事業係針對緊急課題的解決所給予的補助金，故予規定
適用期限。

【高齡者對策、育兒對策、防災對策、
節能對策、環境對策等所需的工程費】

補助金的種類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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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都市更新事業中，針對參與權利變換者(地區內的現有資產價
值變換至更新後房地)以及不參與權利變換者(遷出地區外)，補償
其因房地拆遷所造成的損失。

 以舉辦公共事業的損失補償標準為參考，由更新會制訂補償基準，
客觀計算給予各權利人的補償費，公平地支付給各權利人。

都市更新事業中實施者所支付的補償金大致分為下列2類：

①給予不願參與權利變換遷出更新單元者的補償
【法令依據】都市再開發法第91條
【 對 象 】希望遷出單元外的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
【 金 額 】土地及建物的估價金額（由實施者購入房地。）
【支付時期】於權利變換期日前支付。

②移交土地建物所伴隨產生的損失補償
【法令依據】都市再開發法第97條
【 對 象 】土地建物所有權人、房屋租賃權人等
【 金 額 】由計算補償費的專業顧問進行建物的現況調查以及營業狀況調查，

並依據調查結果算定補償費。
【支付時期】土地建物等移交期限前支付。

（移交期限由實施者決定，但須訂在權利變換期日的30日後)

補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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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補償係依據各權利人的實際狀況做計算，一般會給予補償的項目如下：

項 目 内 容

工作物補償  搬遷或收購建築物以外的大門、圍欄、招牌等所需費用
 搬遷或收購房客所施作的室內裝潢、設備等所需費用

動產搬遷補償（搬家費用）  搬遷可移動的家具、商品、辦公室用品等所需要的搬運費
用

臨時住所、臨時店鋪、臨時辦公室
補償  工程期間如需臨時住所等所需要的租金等費用

土地租金、房屋租金收入減少之補
償

 參與權利變換的土地建物所有權人如更新前有出租土地或
房屋，可補償其工程期間減少的租金收入

營業停止的補償
 因都市更新事業的實施，更新前的營業者必須停止營業一

段時間的情況下，給予必要的停業時間內的營業收益減損
額或固定的經費，以及常客流失等相關費用

搬遷雜費補償  選擇搬遷目的地所需要的費用或法定程序上所需要的費用

給予房客的補償
 更新前的承租戶因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而須搬至其他地方時，

若周邊房租水準與現在的租金有差距，給予一定期間的租
金差額補償。

補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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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都市更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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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橋EDOGRAND

事業名稱 京橋二丁目西地區第一種市街地再開発事業

實施者 京橋二丁目西地區市街地再開發組合(更新會)

交通 Metro銀座線京橋站直結、東京車站步行5分鐘

設施概要 區域面積 約1ha

原容積率 商業地域／800％、700％(加重平均718%)

計畫容積率 1330% （都市再生特別地區）

建蔽率 80%

基地面積 約7,990㎡

建築面積 約5,800㎡

總樓地板面積 約119,520㎡

構造、規模 SRC、RC／地下3階、地上32階

高度 約170m

主要用途 辦公、商業、公共公益設施

公共設施 步道狀空地、行人通道

權利人數 更新前52人／更新後55人

特定業務代行者 日本土地建物(株) （代表企業）、東京建物(株)、
(株)日建設計、清水建設(株)

參加組合員(參加會員) 日本土地建物(株) 、東京建物(株)、清水建設(株)

資料來源：
https://www.edogrand.tokyo/

※本資料及所載圖片僅供參閱，未經同意不得轉載或另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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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集約化使用與街廓重組

∗ 重新規劃街廓

∗ 辦公及商業機能更新與高度利用

2.歷史建築物保存與景觀美化

∗ 歷史建築物保存再利用

∗ 重塑中央通街道的歷史意象

3.塑造文化交流中心

∗ 建立歷史文化交流Station

∗ 交通支援設施

∗ 建立地區Salon

京橋二丁目市街地再開發方針

4.建構舒適便利的行人網

∗ 東京站週邊行人網路的強化

∗ 多樣機能地下廣場

∗ 捷運銀座線京橋站無障礙化

∗ 改善地鐵站綜合防災支援功能

5.創造綠美化與降低環境負荷

∗ 創造綠化城市空間

∗ 利用環境技術減少環境負擔

※本資料及所載圖片僅供參閱，未經同意不得轉載或另作使用。



根據2009中央區日本橋及東京站前地區開發方針，朝向合併街廓方向開發
更新前 更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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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單元範圍 地區設施 貫通通路 道路拓寬

貫通通路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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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1933完工的明治屋(中央區指定有形文化財)

2001.08 社區營造檢討會成立

2002.07 指定為都市再生緊急整備地域「東京
站・有樂町站周邊地域」

2003.07 京橋二丁目西地区再生協議會成立

2006.02 京橋二丁目西地区再開發準備組合(更
新籌備會)設立

2009.02 都市計畫決定(都市再生特別地區決定)

2010.11 業務代行者選定

2011.07 事業計畫核定、京橋二丁目西地區市
街地再開發組合(更新會)設立認可

2012.12 權利變換計畫核定

2013.04 原建物拆除

2013.10 施設建築物動工

2015.07 歴史建築物竣工

2016.10 再開發棟竣工

更新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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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除計畫道路，貫通人行通路，寬度7M淨高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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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東京車站週邊行人網路 捷運銀座線京橋站無障礙化

資料來源：・八重洲二丁目中地區都市計畫(草案)的概要
・ttps://www.edogrand.tokyo/shop/floor-map

※本資料及所載圖片僅供參閱，未經同意不得轉載或另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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